1.技术标评分细则
	序号
	评审项目
	分值
	评审标准

	1
	工程业绩
	20
	自2018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期，提供1个公建类消防电气工程造价100万以上的业绩得10分，每增加1个公建类消防电气工程，增加10分，本项满分20分（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，中标人业绩予以公示。

	2
	工程质量承诺保修
	10
	合同约定工程质保2年，施工单位可自行承诺，每增加1年质保期增加5分，本项满分10分。（提供承诺函加盖公章）

	3
	人员配备
	10
	[bookmark: _GoBack]拟派驻场的项目经理或技术负责人具有建造工程师证书（5分），工程主要参建人员（技术负责人、安全员）证书齐全（5分）（以上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）

	合计
	40
	


2.商务标评分标准
	报价部分（60分）
	投标人投标报价大于或等于最高投标限价，不得入围投标人家数和评标基准值的计算。
其余有效投标人（通过符合性评审、资格评审）为入围投标人，入围投标人的报价参与评标。入围投标人7家以上时，去掉投标人报价中一个最高值和一个最低值；入围投标人在7家及以下时，报价全部参与计算平均数，投标报价算术平均数即为评标标准价。
投标报价得分满分60分，评分由评标委员会对照投标人的报价打分。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与评标标准价相同的得50分，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与评标标准价相比每降1%扣0.5分；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与评标标准价相比每高1%扣1分，依次类推，扣完为止（中间采用插入法计算，保留二位小数）。

	1.业绩以投标文件中的施工合同复印件和竣工验收报告为评审依据。
2.复印件应清晰、关键内容可以辨认。否则，投标人应承担因复印件关键内容不可以辨认的风险。
3.如近年来，投标人法人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，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，证明其业绩、获奖等的继承性。



